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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反對版權修定三方案, 市民需要創作自由, 而不是收緊人權自由

三個方案均不能維護市民創作自由, 其中方案三:
較為可取，未夠完美：「公平處理」有別於「公平使用」(fair use)，如果法例無列明
為「公平處理」，將來亦不會獲得豁免。政府列出的「戲仿」內容未能 (亦無可能) 列
出日新月異的二次創作衍生 / 惡搞作品。

本人支持民間第四方案:

「非牟利或業務用途個人用戶衍生內容」即可獲民事刑事責任雙豁免
作品須乎合下列原則：

由個人用家為個人目的製作或使用，而不是為牟利或業務用途而產生。
製作人相信參考的原作無侵權。
沒有實質傷害原有作品的版權利益。

不要做損害香港的事


